附表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不分類身心障礙                                               序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貼相片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通訊地址
	 
	
	

	
	e-mail

請務必填寫
	
	聯 絡

電 話
	H：
	
	

	
	
	
	
	手機：
	
	

	
	學      歷
	1、            大學                   系
	

	
	
	2、            大學                    研究所
	

	
	經    　歷
	序號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日
	序號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日
	

	
	
	1
	
	
	
	4
	
	
	
	

	
	
	2
	
	
	
	5
	
	
	
	

	
	
	3
	
	
	
	6
	
	
	
	

	
	專長類別
	
	

	
	師培學校
	
	

	
	教師登記
	1.類別：
	登記年月：
	證書字號：
	

	
	
	2.類別：
	登記年月：
	證書字號：
	

	
	報名者簽章：
	                                                年    月     日
	

	
	二、報名手續記錄：以下各欄應考人請勿填寫
	

	查驗
	1.國民身分證
2.大學以上畢業證書 
3.教師證書(或切結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4.教育學分證明(未具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
5.經歷證明文件
6.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
	7.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
8.自傳
9.切結書
10.教學活動設計
11.身心障礙手冊
12.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初試成績單

	審查
	 合  格    不合格
	報名收費(出納組)

$ 300
	教評會委員

	核章欄
	
	
	



附表二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資源班代理教師個人自傳簡介
	報考類別
	不分類身心障礙
	姓名
	

	家庭概況
	

	個人經歷（含指導社團經歷及服務優良事蹟）
	

	教育理念
	

	教學相關
之專長
	

	選擇本校的原因、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個人或學校）
	


附表三
切    結    書

  立聲明書人                  報考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倘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一、未於規定時間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同意書或其他應提供、繳交之證明文件者。

二、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或不實者。
三、經甄選錄取者，未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Ｘ光透視)或體檢不合格或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其他妨害教學之傳染病及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四、經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

五、經簽約回聘後，未至  貴校應聘者。

六、具雙重或多重國籍者。

七、有教師法第14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33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八、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者。

九、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10年者。
此致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立聲明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
代理教師甄試報名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係                             校(院)□畢業□結業
一、(請勾選切結事項)
 (一)□本人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甄選，除檢附原服務單位報考同意書外，並切結保證錄取後，若未能取得原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則註銷錄取資格，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本人係應屆公費實習教師，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資源班(不分類身心障礙組)代理教師甄選，切結保證錄取後主動提出賠償公費，並放棄原縣市（校）分發，檢附教育實習成績證明暨本年8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及於本年8月10日前提出原師資培育機構償還公費證明書之切結。
(三)□本人於申辦教師證書期間，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檢附教育實習成績證明(或複檢單位開立之送審證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成績通知單暨本年10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切結，報名參加貴校代理教師甄選，若未能取得教師證書，則註銷錄取資格，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四)□本人業取得中等教育學程教師證書，並檢具學分修習證明申 請換發國小教師證書期間，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檢附中等教育學程教師證書及學分修習證明暨本年8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切結。
(五)□本人業取得特殊教育學程教師證書，並檢具學分修習證明申請換發國小教師證書期間，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檢附特殊教育學程教師證書及學分修習證明暨本年8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切結，若未能取得教師證書，則註銷錄取資格，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六)□本人業完成輔導專長加註所需學分之修習，於申請換發國小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期間，報名參加貴校114學年度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甄選，檢附國小教師證書及完成輔導加註專長學分修習證明（蓋印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職章之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表）暨本年8月底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切結
二、本人如有虛偽陳述，除取消錄取資格外，並願負偽造文書之刑事 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    
此致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附表四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114學年度
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 甄選成績複查申請表

	姓　　名
	

	項　　目
	原　　得　　成　　績
	複查成績

	
	原始分數
	佔總分分數
	原始分數
	佔總分分數

	口    試
	
	
	
	

	試教
	
	
	
	

	筆試


	
	
	
	

	合計總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甄審單位核章：

114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試辦新進教師工作守則

前言

一、教師從事一種神聖志業，具有培育人才和傳承文化之責，教導學生時，應永保專業與熱情，言教與身教並重，謹言慎行，足為學生典範；並致力維護專業尊嚴和提升專業形象，確保教師專業地位為依歸，特訂定本工作守則，以供教師遵循。

二、本工作守則適用對象：107學年度起新進教師(即本市聯合甄選教師、公費合格教師、各校自辦甄選教師及三個月以上公開甄選聘任之代理教師)。

壹、專業責任

教師從事一種專業性工作，影響學生學習及未來發展極為深遠，本身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秉持教育核心價值和正確教育理念，善盡職責，以「教好每一個學生」為己任，並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確保學生學習權益，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二、遵守相關法令規定，舉止言行能為學生楷模。

三、發揮專業知能，嚴守教師本分，做好教學實務。

四、負起輔導學生責任，幫助學生學習與成長。

五、參與持續性專業學習，提升教師效能和專業表現。

六、實踐教師專業標準，強化教師專業的社會信任。

七、關心學校發展，參與校務、行政工作和社會教育活動。

八、了解教育發展趨勢，掌握教育議題，協助教育政策推動。

貳、教師教學

教學是教師的主要工作職責之一，教師教學的實施必須能發展設計優質的課程與教材，熟悉並採用多樣適切的教學方法，進行精確而有效的學習評量。因應時代潮流的變遷，教師必須能持續精進自己的教學實務，提供學生適性的教學方法，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了進行有效的教學，教師應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依據課程綱要或相關規定，規劃發展適切的課程與教材內容。

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生參與學習的機會。

三、依據學生的需求與課程內容，採取合適教學方法。

四、使用適當的言語，促進有效教學。

五、準時上、下課，課堂時間應留在教學場所。

六、採取多元評量方法，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七、善用資訊科技與創新教學，持續改善教學實務。

參、學生學習

教師之首要工作在於幫助學生適性學習，應以學習者為中心，宜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引導學生學習，以開展學生潛能和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為目標。為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教師應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掌握學生背景與課程發展脈絡，建立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的基礎。

二、營造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氛圍，建立友善信任的學習環境。

三、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無分性別、年齡、能力、族群、宗教信仰、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等不同而有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四、鼓勵學生多樣嘗試與學習，豐富學生學習內涵。

五、尊重學生學習差異，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六、引領學生自主學習，培養主動探究精神，擴大學生學習參與及投入。

七、鼓勵學生善用資訊科技或媒材進行學習，並能遵守資訊倫理。

八、針對學習落後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肆、學生安全

確保學生安全為學校重要的工作之一，教師應預防危害安全因素之產生，並提供可讓學生免於恐懼的環境，免受在校園中之偶發事件的傷害，讓學生能安心學習，並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培養學生彼此關懷與相互協助之品德及同理心。

二、啟發學生責任心與正義感，預防校園霸凌行為。

三、掌握學生出缺席、異常行為或情緒狀態。

四、加強教學活動、實驗或實習的安全，營造健康與友善學習環境。

五、落實安全教育及防範措施，降低學生意外事件與偶發事故。

六、做好導護工作，守護學生安全。

七、協助宣導各類安全事項，提升學生安全意識。

八、善盡校安事件之通報責任與義務，並妥為處理。

伍、學生輔導

輔導為形塑學生人格發展的重要基礎，基於《學生輔導法》規定，教師應負學生輔導之責任，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良好品格及促進全人發展。教師應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必要的生活輔導、學習輔導與生涯輔導。

二、落實發展性輔導，並協助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

三、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激發學生展現向上向善的態度。

四、教導學生理性溝通，有效處理人際關係。

五、激勵學生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與正向思維。

六、主動協助身心、學習、文化或經濟弱勢及其他特殊境遇之學生。

七、強化親師合作，共同關注學生健全人格發展與成長。

陸、班級經營

師生在班級社會體系互動情境中，教師採取適當而有效方式處理班級中的人、事、時、地、物等各項事務，以建構良善的班級氣氛、發揮有效教學的效果，達成全人教育目標的歷程。教師應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建立班級常規，透過班級自治活動，培養學生民主與公民素養。

二、協助學生建立自我形象，培養健全人格，並積極正向思考。

三、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四、管教學生應符合公平與比例原則。

五、透過教室布置與情境規劃，促進學生知情意學習。

六、有效運用學生及家長人力資源，提升班級經營效能。

七、發展師生良性互動模式，增進師生情誼，打造溫馨和諧班級氣氛。

八、建立親師溝通管道，營造良好親師關係。

柒、專業發展

教師透過持續的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素養才能獲得滋養，持續注入成長的動能。教師工作做為一種專業，進行持續的專業發展既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專業的責任和義務。教師應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積極進行在職進修及研究，每學年度至少參加18小時以上之專業發展活動。

二、建立教師同儕合作夥伴關係，主動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提升專業知能。

三、透過備課、觀課與議課，進行合作觀摩學習。

四、進行公開授課，接受基於提升教學品質所進行之教學視導及評鑑。

五、重視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工作品質。

六、持續省思自身教學實務，促進自我精進與成長。

七、覺察專業發展需求，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成為終身學習典範。

捌、教師自律

教師對專業、學生、學校及社會具有一定責任，應遵守相關法令和專業倫理之規範，並致力做好下列事項：

一、遵守法令及聘約規定，履行教師職務。

二、承諾對教育工作與學生福祉具有使命感及責任感。

三、應以公義和良善的基本信念，傳授學生知識，發展學生民主素養及獨立思考能力，協助學生人格的發展。

四、維護校譽、謹守師生倫理，以身教和誠信原則指導學生。

五、踐行社會公共利益價值，發揮引導社會風氣功能。

六、實踐專業倫理，維護教師形象，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七、校園內應穿著得體，避免社會觀感不佳。

玖、禁止不當行為

教師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享有權利及恪盡義務。教師本於職責應遵守相關法令，不得從事各種不當行為，危害學生權益與損及教師形象。教師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體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

二、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三、不得洩題或偽造學生成績。

四、不得對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五、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宣傳，強迫學生參加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

六、不得利用師生關係或職權謀取不當利益。

七、不得貪汙或收取不當餽贈。

八、不得酒駕與吸毒。

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